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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
樓
承辦單位：建築管理處
承辦人：鍾舒安
電話：07-3368333#3249
傳真：07-3313954
電子信箱：shuan77@kc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高市工務建字第112412442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建管業務座談會議紀錄1份（隨文檢送及引入） 

(53081736_11241244200A0C_ATTCH1.docm、53081736_11241244200A0C_ATTCH2.
pdf)

主旨：檢送本局112年第3次（11月份）「建管業務座談」會議紀

錄一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111年10月17日112高建師

法字第1120000753號函續辦。

正本：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本局建築管理處（第三課）、本局建築管理處（第
四課）、本局建築管理處（第五課）、本局建築管理處（第六課）、本局建築管
理處（第七課）、本局建築管理處（第八課）

副本：本局建築管理處（處本部）、本局建築管理處（第二課）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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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提案人：蔡智充建築師 

案由： 

有關學校教室空間申請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時區劃範圍認定方式疑義乙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現行申請辦理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區劃範圍，皆以整個樓層或局部以

有效防火區劃為區劃範圍認定方式。 

二、 因一般學校教室，教室多為雙邊走廊，兩側具一小時防火時效分間牆

構成，前後有對外開啟的窗戶。 

三、 以現行認定方式，獨立教室不可視為局部區劃，所以要求在單邊戶外

走廊上做常閉式防火門，在半戶外的走廊或平台之間做防火門，產生

於非室内與室外之間設置防火門，其並無實質的區劃效果且影響走廊

的動線方便性。(參考以下附圖) 

 
建議： 

本提案建議可依建築技術規則 110條之圖例檢討，如相臨教室開口之間的分

間牆交接處 D距離有 90cm以上，則該學校之教室區域可視爲獨立局部區劃

範圍檢討，並免設置防火門相關設施。 

 

決議： 

本案因涉及建築技術規則適用議題，請建築師公會逕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釋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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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蔡惠任建築師 

案由：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檢

討方式，建議改以現行建蔽率為準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

原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已領得使用執照者，經檢討個別建築

物坐落土地之建蔽率及原使照範圍內各筆建築基地之建蔽率符合原有

法定建蔽率，僅就該土地套繪管制；經檢討法定空地不足者，於剩餘

基地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補足個別建築物坐落土地之法定空地面積

後，得與該相鄰土地合併套繪管制。」，合先敘明。 

二、 今有(73)高縣建局建管字第 06790-1號及(77)高縣建局建管字第 12333

號二張使用執照，該使用執照原建蔽率為 45%，其中 73年使用執照中

之 902地號及 77年使用執照中之 807-9地號等 2筆建築基地，欲辦理

危老重建計畫，惟倘依原使用執照建蔽率 45%檢討，則 902地號完全無

法重建，807-9地號損失高達 48.61m2基地面積(詳如後附檢討圖說)。 

三、 另按營建署 112年 6月 26日營署建管字第 1120033836號函說明二點

所示：「已實施容積管制後之建築基地，自應依實施容積管制之建蔽率

規定辦理」，前開使用執照，實施容積管制後之建蔽率為 60%，依建蔽

率 60%檢討重建，則二宗建築基地均可獨立建築使用，同時不妨礙基地

內其他建築基地之權益(詳如後附營建署函文)。 

建議： 

綜上，有關有關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

原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原建蔽率檢討方式，建議應改為依實施容積管制

之建蔽率規定辦理，台灣位處地震帶，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迫切需要辦

理危老重建，且危老重建屬政府主推政策，今因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建蔽率

低於實施容積管制後之建蔽率，造成同一建築基地內，欲先辦理危老重建

者，須先以原較低之建蔽率 45%檢討，並留設空地比補足其他尚未重建之

基地，然後重建者再以現行較高之建蔽率檢討自身可建面積，造成先重建

者可建面積受損或檢討後根本無法重建；爾後換其他基地重建時，因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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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者已有保留法定空地，故後重建者免再保留法定空地，此作法形同懲罰

先重建者，因為欲先重建須先保留，後重建則因為空地比已足夠免再保

留。 

再者，同一使用執照範圍內之建築物，係屬同一時期興建完成，其耐

震能力自應相當，故當重建者因符合耐震能力不足，欲申請危老重建時，

其餘未申請者一樣符合耐震能力不足，未來仍會面臨危老重建之申請，申

請時不分前後，其建蔽率均以實施容積管制後之建蔽率進行檢討，故懇請

各委員同意，考量行政機關行政裁量之公允萬勿變相懲罰先重建者，及法

令之適用應從新從優，且申請時不論申請先後順序均以較高之容積率進行

檢討，如此方能不影響民眾申請危老重建之權益，並提高民眾申請危老重

建之意願。 

 

決議： 

一、本案續提請本市建築諮詢小組會議審查。 

二、另有關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

建築處理原則，因考量影響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拆除重建案之執行疑義

與民眾申請權益，本局後續將邀請各相關局處單位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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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人：原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案由： 

有關法定騎樓或退縮騎樓地設置消防送水口、立式水表及進排煙口等必要設施

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 

一、 依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9條第 3項規定：「法定騎樓或退縮騎

樓地距建築線一點四公尺範圍內，得植栽、設置高度六十公分以下花

臺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休憩設施等設施。但臨建築線之正面應留設寬

度一點八公尺以上且達所臨建築線長度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入口供通行

使用。」，合先敘明。 

二、 有關建築物於法定騎樓或退縮騎樓地設置消防送水口及立式水表等必

要設施，未妨礙公眾通行，建請比照 105.9.21建管業務座談會議紀錄

第六案結論：「消防送水口、立式自來水水表係其他主管機關或公用事

業單位審查項目，不附入申請建築圖說。至進排煙口墩座應與基地綠

化及景觀一併設計。」來執行，並建議進排煙口墩座高度應低於 120

公分。(詳附圖) 

建議： 

有關建築物於法定騎樓或退縮騎樓地設置消防送水口及立式水表等必要設

施，係其他主管機關或公用事業單位審查項目，不附入申請建築圖說；至進

排煙口墩座高度應低於 120公分，應與基地綠化及景觀一併設計。上開設計

疑義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有關建築物於法定騎樓或退縮騎樓地設置消防送水口及立式水表等設

施係其他主管機關或公用事業單位審查項目，同意比照 105 年 9 月 21

日建管業務座談會議紀錄第六案結論辦理，但仍需符合本市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 19條第 3項規定，且不得妨礙供通行使用。 

二、 另建議至進排煙口墩座之設置方式，請建築師公會彙整相關設計態樣

後再予討論。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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